
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美经普办字〔2019〕1 号

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

公室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

区直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7〕53 号）和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

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海府〔2018〕77 号）文件要求，海

口市于 2019 年 1 月至 4 月进行海口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

数据采集和普查登记工作，采用 PAD 录入和纸质版表格填报

相结合的方式由普查员上门采集，同时市区两级经济普查机

构对普查登记的数据信息同步进行审核、检查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配合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

此次普查的对象是我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

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。普查范

围涵盖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国民经济各个行

业。区级机关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为本次普查的普查对象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

施条例》和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规定，普查对象必须积极



配合普查工作，及时提供有关资料、如实填报普查表。请各

单位配合做好普查工作，并按要求如实提供相关资料，如实

填报普查表。

二、认真填好单位普查表

美兰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登记工作于 2019 年 1

月 1 日开始。现请各单位认真填写单位普查表，并于 3 月 8

日 前 ， 将 加 盖 电 子 公 章 的 普 查 表 发 送 至 邮 箱

836650727@qq.com（扫描的纸质普查表也可以）或由普查员

上门收取。

三、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将对普查信息严格保密

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将严格按照普查工作要求对所有

普查对象信息严格保密。各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仅用于普查

目的，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，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行政

处罚的依据。

衷心感谢您对全区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。

区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:65322332

白龙街道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：吴娇娜

电话：18189745367

邮箱：836650727@qq.com

附件：非一套表单位调查表（非企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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